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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 公司限制出售股份总数量为

２２６

，

７７２

，

４０１

股，本次解限后公司仍有限售股份数量总数为

２１６

，

０５９

，

６１２

股；

２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７１２

，

７８９

股， 共涉及股东人数

６

人， 占公司总股本 （总股本为

１

，

５６４

，

４８８

，

９００

股）的

０．６８４７％

，本次解限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中配套募集资金部分限售股份数

量为

０

股；

３

、 本次限售股份发行时承诺的持股期限为

１２

个月， 承诺限售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

一、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定向增发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申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向黄麟雏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３４３

号核准。本次向

６

家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的

１０

，

７１２

，

７８９

股新增股份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锁定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东

华软件股份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二、相关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北京华创智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所获得的本公司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十二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承诺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

，

７１２

，

７８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６８４７％

，本次解限后，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事项中配套募集资金部分限售股份数量为

０

股。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备注

１

北京华创智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１４９

，

９４４ ２

，

１４９

，

９４４ ０．１３７４

２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２６７

，

９１６ １

，

２６７

，

９１６ ０．０８１０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１０２

，

５３５ １

，

１０２

，

５３５ ０．０７０５

４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８４７

，

８５０ ３

，

８４７

，

８５０ ０．２４５９

５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３０２

，

０４２ １

，

２６７

，

９１６ ０．０８１０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共参与公司两

次定向增发，此次解除

限售的股份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上市流通的北

京威锐达测控系统有

限公司定向增发部分。

６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７６

，

６２８ １

，

０７６

，

６２８ ０．０６８８

合 计

１１

，

７４６

，

９１５ １０

，

７１２

，

７８９ ０．６８４７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６

，

７７２

，

４０１ １４．４９ １０

，

７１２

，

７８９ ２１６

，

０５９

，

６１２ １３．８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８９７

，

１９０ ０．５０ ２

，

５３５

，

８３２ ５

，

３６１

，

３５８ ０．３４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２１１

，

６７０ ０．４６ ２

，

１４９

，

９４４ ５

，

０６１

，

７２６ ０．３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３

，

４１０

，

６５２ ３．４１ ５３

，

４１０

，

６５２ ３．４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８

，

４３９

，

９７４ ０．５４ ６

，

０２７

，

０１３ ２

，

４１２

，

９６ ０．１５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１４９

，

８１２

，

９１５ ９．５８ １４９

，

８１２

，

９１５ ９．５８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３３７

，

７１６

，

４９９ ８５．５１ １０

，

７１２

，

７８９ １

，

３４８

，

４２９

，

２８８ ８６．１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３７

，

７１６

，

４９９ ８５．５１ １０

，

７１２

，

７８９ １

，

３４８

，

４２９

，

２８８ ８６．１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

，

５６４

，

４８８

，

９００ １００ １０

，

７１２

，

７８９ １０

，

７１２

，

７８９ １

，

５６４

，

４８８

，

９００ １００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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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助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总经理助理金振声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提出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

经理助理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金振声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金振声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金振声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84� � �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5-108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下

午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7

月

19

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

和监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乐伍先生主持，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的董事充分讨论与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全体董事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以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类电池以及电池应用为

主的新能源及节能技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自公司上市以来，公司在做好铅电池主营业务的基础上，积极

拓展新的发展机会。

2013

年以来，公司通过收购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设立福建猛狮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汕头市猛狮新能源车辆技术有限公司、参股上海中兴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夏绿

山电力有限公司、控股江苏峰谷源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并购润峰电力（郧西）有限公司、设立深圳市

猛狮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设立上海松岳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进入了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储

能系统、光伏电站等全新的与清洁能源有关的新产业。

公司的业务种类及战略布局已经大大超越原有蓄电池的范围。公司名称

"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

已经不能准确表述公司目前及未来产业发展的需要。 董事会认为， 为实现与符合公司战略转型需

要，

"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更加符合、贴切公司实际的业务领域，其既可涵盖目前公司主要

的经营业态，也能给公司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综上，为更好地适应公司发展和战略规划的需要，公司名称需要与公司未来的经营范围和商业模式

相适应。经过审慎研究，拟将公司中文名称由原

"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广东猛狮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英文名称由原

"Guangdong Dynavolt Power Technology Co., Ltd."

变更为

"Dy－

navolt Renewable Power Technology Co.,Ltd."

。 公司变更后的具体名称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

为准。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公司名称变更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各类权证的变更登

记等全部相关事宜。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二

)

全体董事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由于公司名称拟进行变更，相应的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做修改，《公司章程修正案》详见附件。同时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章程修改、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公司其它基本管理制度据此

做相应修改。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三

)

全体董事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架构的议案》；

因公司发展及产业战略布局需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内部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

《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架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109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

四

)

全体董事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公司发展及产业战略布局需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内部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根据公司

总裁陈乐伍先生提名，经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于同双先生、李青海先生、李俊峰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个人简历见附件）。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

五

)

全体董事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

案》；

上述变更公司名称暨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公司将在进一步确认后另行择期向股东发出召开股东大

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5

年

7

月

)

由于公司名称拟进行变更，相应的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做修改，修改情况如下：

一、原章程第一条

第一条 为维护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

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

简称

"

《证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修改为：

第一条 为维护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

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

简称《证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二、原章程第四条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Guangdong Dynavolt Power Technology Co., Ltd

。

修改为：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

DYNAVOLT RENEWABLE POWER TECHNOLOGY CO.,LTD

。

公司章程名称相应修改为

"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附件二：

相关人员简历

1

、于同双先生个人简历

于同双，男，

1962

年出生，

1985

年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曾先后担任沈阳东北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沈阳蓄电池研究所所长、国家蓄电池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铅酸

蓄电池分会秘书长、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铅酸蓄电池专业委员会主任兼任国家质检总局生产许可证审查员

教师高级审查员、沈阳东北蓄电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西日久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2011

年

5

月至今， 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州市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

年

7

月

29

日起聘任为本公司先

进铅电池事业部总裁。

于同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2

、李青海先生个人简历

李青海，男，出生于

1965

年，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87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取得应用化

学专业学士学位；

1990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获化学硕士学位；

2010

年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获机械工程博士

学位。曾先后担任深圳市鑫浩威电池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寰宇达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海南

海能达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神工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2015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

年

7

月

29

日起聘任为本公司高端锂电池事业部总

裁。

李青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3

、李俊峰先生个人简历

李俊峰，男，

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90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学历。曾

先后担任北京兆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光宇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津科斯特电动

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2013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峰谷源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

理。

2015

年

7

月

29

日起聘任为本公司电子商务事业部总裁。

李俊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002684� � �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5-109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架构的议案》，因公司业务发展及产业战略布局需要，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现对公司的内部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5-0072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7

月

29

日（周三）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7

月

28

日（周二）至

2015

年

7

月

29

日（周三）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9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8

日

15

：

00

至

2015

年

7

月

29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一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现生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林州重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9

名， 代表公司股份

323,727,262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4952%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共

计

10

名，代表公司股份

46,515,7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429%

。

2

、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名，代表公司股份

323,727,2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2.4952%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0

名，代表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会议由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认真审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鄂尔多斯市西北电缆有限公司在银行的续授信业务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吕明田、郭建彬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8,260,823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其中，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7,314,571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全部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鄂尔多斯市西北电缆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吕明田、郭建彬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8,260,823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其中，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7,314,571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全部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23,727,2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其中，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46,515,7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全部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在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业务提供关

联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吕明田、郭建彬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8,260,823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其中，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7,314,571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全部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23,727,2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其中，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46,515,7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全部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宋全启、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吕明田、郭建彬回避表

决。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0,272,628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其中，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326,376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全部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宋全启、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吕明田、郭建彬回避表

决。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0,272,628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其中，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326,376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全部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李国旺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5-0073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14

：

30

在公司九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应参加

董事九人，实参加董事九人，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工作，促进公司战略转型步伐。同意公司与中国科学院空间

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致力于双方在空间科学研究成果产业化等领域开展多层次合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74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延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第三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75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5-0074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以下简称

"

中

科院

"

） 在北京市签署了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

议》（以下简称

"

合作协议

"

），合作协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合作方情况介绍

1

、甲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高铭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

开办资金：

2000

万元

举办单位：中国科学院

登记管理机关：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促进科技发展。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战略研究、

工程实施管理、任务规划仿真、系统设计。集成与测试验证、天地支持系统研发、空间电子信息系统研发、空

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平台集成、空间应用运营业务、高可靠软件评测、可靠性工程保障、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

成果推广转化、研究生教育、博士后培养、继续教育、专业培训。

2

、乙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公司与合作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4

、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双方合作背景

甲方是中国科学院唯一一个以组织完成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工程任务而建立的研究所，代表中国科学院

牵头负责载人航天等重大科技应用系统方面的总体管理和技术集成。 自成立有效组织全国众多承研单位，

充分利用

"

神舟

"

系列飞船以及

"

天宫一号

"

空间实验室的实（试）验支持能力开展了一大批空间科学与应用

项目，研制的众多有效载荷产品圆满完成了历次飞行试验任务，同时在地球环境监测、空间天文、空间生命、

空间材料、空间环境监测与预报、微重力流体物理等空间科学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重大价值的空间科学

与应用成果，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空间科学发展水平，为我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国家安全、社会进步作出了

积极贡献。乙方是国内最大的民营煤炭综采机械设备供应商，近年来，乙方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煤

炭行业产能过剩、煤炭产品价格下行、煤机装备需求下降等不利因素下，积极寻求业务转型，对内实施

"

强管

理、提质量、上水平、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

"

战略，对外通过寻找战略合作、推进煤炭综合服务化、延伸产业

链条等方式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在巩固和提高自身在煤炭综采机械设备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通过稳

步转型，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能源装备综合服务商。

为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甲乙双方拟以互惠、互信、互利为原则，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在科研成果产业

化、人才培养与交流等方面进行多层次合作，以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升各自的社会影响力。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信息合作与资源共享

（

1

）双方同意在空间科学研究成果产业化等领域开展多层次合作，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2

）双方同意建立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适应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机制，最大限度共享双方的技术

资源和市场资源，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

3

）甲方承诺将定期向乙方提供空间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等领域的技术指导与支持，乙方承诺将与

甲方共享其研发和生产设施以及全国市场资源。

2

、技术开发与科研合作

（

1

）甲乙双方合作，依托甲方在地球环境监测、空间天文、空间生命、空间材料、空间环境监测与预报、微

重力流体物理等空间科学领域的雄厚科技实力，开展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目的是

加速推进我国空间科学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促进民族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2

）双方同意不定期举办技术交流活动，及时沟通双方在空间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等领域的技术发

展和项目运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

3

）甲方承诺将联合乙方积极开展适用于乙方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工作；乙方承诺将积极

配合甲方的科研工作，并为甲方相关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

4

）双方承诺不向第三方透露与本次合作相关的技术资料和研发情况。

3

、项目运营合作

（

1

）双方承诺在发挥各自市场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前提下，共同在空间科学研究成果产业化等领域展开

合作，并在合适的条件下，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直接开展相关项目的运营。

（

2

）甲方承诺将为合作项目的运作与实施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持；乙方承诺将为合作项目的

运作与实施提供充分的市场资源和必要的物质资源。

（

3

）双方对于对方提供的相关商业文件履行保密义务。

4

、其他内容

（

1

）本协议是甲乙双方长期战略合作的基础，是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具体的商务

合作由双方授权各自相关部门在本协议约定的框架下，经友好协商签署具体商务协议约定。

（

2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本协议的有效期为五年。

（

3

）甲乙双方应对根据本协议在具体合作过程中向对方提供的有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资料、产品

信息、技术秘密、经营管理信息及销售和财务信息等承担保密义务。

（

4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其余用于报送相关部门，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签署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本协议的签署，将有助于提升公司未来科研水平，加快公司战略转型新能源产品的开发力度，促进公司

健康可持续发展。

1

、信息合作与资源共享：以实现双方科研成果和市场资源的相互促进，达到互利共赢为目标，因此，合

作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2

、技术开发与科研合作：甲方将为公司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工作提供支持，因此，对公司未

来产品市场推广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3

、项目运营合作：双方有意向在合适的条件下，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直接开展产业化项目的运营，具

体的合作模式和投资事宜，以双方另行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4

、合作双方具体审批权限、实施进度、履行情况等因素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5-0075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延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王延磊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提名和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未发现拟聘任的副总经理有《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监会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条件，

同意公司聘任王延磊先生为副总经理，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附：王延磊简历

王延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5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河南万国咨询开发有限公司投

行部业务经理、融资部经理、副总经理，郑州博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亿通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2015

年

7

月加入本公司。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延磊先生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300379� � � �证券简称：东方通 公告编号：2015-063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300213� � � �证券简称： 佳讯飞鸿 公告编号：2015-048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5-035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现将有关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

、公司拟用部分生产及配套设备与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租赁

"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

赁业务，融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融资期限为

1

年。在租赁期间，公司以回租方式继续占有并使

用该部分机器设备，同时按双方约定向远东租赁支付租金和费用。租赁期满，公司按协议价格购回租赁标的

物的所有权。

2

、远东租赁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

、上述融资租赁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与

远东租赁签署融资租赁的相关法律文件，所有内容以签订的合同文件为准。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34,271.0922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孔繁星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35

座

经营范围：（一）国内外各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通讯设备、医疗设备、印刷设备、教育

/

科研设备、校

验检测设备、机械、电器、电气、仪器、仪表（以上包括单机及技术成套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包括飞机、汽车、

船舶等）等机械设备及其附带软件、技术（有相关国家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以及房地产的直接租赁、

转租赁、回租赁、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等不同形式的本外币融资性租赁业务；（二）从国内外购买租

赁业务所需的货物及附带软件、技术；租赁财产处置业务；（三）经营性租赁业务，包括：经营国内外各种先进

适用的机械、电子仪器、通讯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医疗设备、印刷设备等租赁业务；租赁财产买卖。（四）租赁

交易、融资、投资、管理等各类管理咨询服务。 （五）商业保理业务及相关咨询服务。（六）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远东租赁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名称：公司部分生产机械设备，主要是车床、加工中心、钻床、平车等生产配套设备。

2.

类别：固定资产

3.

权属：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

设备原值：不超过人民币

10,100

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1

、承租人：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出租人：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3

、租赁方式：售后回租融资租赁

4

、租赁物：对承租人已拥有车床、加工中心、钻床、平车等生产配套设备。进行售后回租业务。

5

、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6

、租赁期限：

1

年，自起租日起共计

12

个月

7

、租赁利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

8

、租金及支付方式：按季度支付。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实施此项融资租赁项目，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有利于生产经营及发展项目的

顺利进行，为公司降低资金成本提供保证，实现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六、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拓展融资渠道，有利于生产经营及发展

项目的顺利进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企业需要。同时也符合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同意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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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7

月

29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举行。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唐灼林先生主持，应参加

表决董事

6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

人，全体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7

月

30

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的《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5

）。

二、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法人治理，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三、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法人治理，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四、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法人治理，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制度》相应内容进行了修订。

五、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法人治理，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重大投资管理制度》相应内容进行了修

订。

六、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法人治理，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相应内容进行

了修订。

七、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法人治理，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内部审计制度》相应内容进行了修订。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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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重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本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申请，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

13:00

开市起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并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